
家是温暖港湾，但绝非法外之
地。近日，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发
出2026年首份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司
法硬举措为受害人筑起一道坚实的人
身安全“法治屏障”。

申请人王某与被申请人高某是夫
妻关系。一年内，高某多次对王某实
施侮辱、谩骂、威胁、恐吓、拳打脚踢及
使用工具殴打等家庭暴力行为。2025
年12月8日，王某因高某同日、多次殴
打而报警，高某见到警察后因拒绝配
合被警方强制带离。次日，王某前往
医院就诊，经诊断为“面部、背部、腰髋
部、左上臂、左下肢外伤，软组织损伤，
擦皮伤”，并伴有腰椎侧弯、腰椎退变
（L4、5假性滑脱)等症状。12月12日，
高某再次对王某进行辱骂、殴打，甚至
在出警人员到场的情况下持刀威胁，

致使出警人员顾忌王某安全无法将其
带离。后以孩子上学为由，王某找机
会离家并与孩子另住他处。此外，因
高某在孩子学校以及王某单位、父母
住所吵闹，王某和孩子至今不敢回家、
上班、上学。高某的行为不仅给王某
身体造成严重伤害，更是给她的心理
及精神上带来极大创伤和折磨，正常
生活和工作均受到严重影响。因此，
王某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法院审查认为，根据申请人王某
提供的两份《报警回执》以及派出所出
具的情况说明、门诊病历等，证实王某
有面临遭受家庭暴力的危险情形，符
合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定条件。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规定，法院依法作出裁定:禁止高某对
王某实施家庭暴力；禁止高某骚扰、跟

踪、接触王某及相关近亲属；禁止高某
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
邮件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王某及
相关近亲属；禁止高某在王某及相
关近亲属的住所、学校、工作单位等
经常出入场所的200米范围内从事
可能影响王某及近亲属正常生活、
学习、工作的活动。如违反禁令，法
院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
暴力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视情节轻
重，处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纸裁定，千钧法意。2026年首
份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签发既是绿园法
院践行司法为民宗旨、守护弱势群体权
益的生动实践，也是向全社会释放反对
家庭暴力、维护家庭和谐的强烈信号。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没想到法院不仅高效化解了纠
纷，还主动为我们屏蔽了影响公司声
誉的公告信息，让我们能够心无旁骛
地参与市场竞争，这真是实实在在的
司法为民！”

近日，某公司在得知人民法院公
告网的相关公告已被成功屏蔽后，向
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办案法官连声
道谢。这起普通的保险代位求偿权纠
纷，在法官的细致审理和主动作为下，
不仅得到圆满解决，同时维护了公司
的合法权益与市场声誉，成为司法服
务保障营商环境的鲜活写照。

该案源于一起保险代位求偿权纠
纷。原告某保险公司将某公司诉至法
院，要求被告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
审理初期，法院依法开展送达工作，却
始终无法与被告取得联系——法律文
书被退回，在穷尽法定送达方式后，为
推进诉讼程序，法院依法在人民法院
公告网发布公告，向被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

没想到，招标机构在核查被告公
司资质时发现了该公告信息。这则公

告意外成为了被告公司参与重要投标
的“绊脚石”。虽然这只是正常的诉讼
公告，但在网络时代，这则司法信息容
易引起合作方对公司信誉的疑虑，可
能影响投标结果。被告公司意识到公
告的持续公开可能阻碍公司的业务开
展，遂立即联系法院寻求帮助。

接到被告公司诉求后，办案法官
迅速梳理案情，敏锐意识到本案不仅
涉及法律争议，更关乎被告公司的市
场竞争与发展空间。“公司声誉是无
形的资产，尤其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
境中，信誉更是立足之本。”办案法官
认为，司法工作既要定分止争，也应
主动服务大局，为营商环境提供有力
保障。

为快速化解矛盾，法官立即组织
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调解过程中，
法官一方面向被告释明保险代位求偿
权的法律义务，另一方面也与保险公
司沟通被告的现实困境和积极解决问
题的态度。经法官耐心疏导与明法析
理，双方逐渐消弭分歧，被告公司表示
愿意承担相应责任，保险公司也予以

谅解，同意协商解决。最终，被告公司
支付理赔款后，保险公司向法院递交
撤诉申请，这起纠纷得以顺利化解。

纠纷虽已解决，但人民法院公告
网上的公告信息依然公开，仍是公司
的隐忧。“公告内容仍可被查询，即便纠
纷已化解，未来业务合作中仍可能引
发误解。”为此，被告公司正式向法院提
交了屏蔽公告信息的申请。办案法官
对申请进行了全面审查，从法律角度，
本案此前因无法联系被告而采取公告
送达，现被告已主动履行义务，纠纷彻
底解决，屏蔽公告不影响公共利益与
他人权益；从营商环境角度，公司是市
场经济的重要力量，司法维护其声誉、
助力其健康发展，也是服务大局的体
现。秉持“司法为民、护航发展”的理
念，办案法官及时出具了公告屏蔽法
律文书，并主动与人民法院公告网运
营部门联系，详细说明案件已调解完
结及屏蔽理由。经协调，相关公告信
息很快被屏蔽。被告公司确认网上已
无法查询到该公告时，终于如释重负。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四平市中级人民法
院开展“法治护航 书香致远“系
列活动。活动创新融合亲子阅
读、读书分享、普法宣传三个维
度，营造“阅读让思想远行，法
治为阅读护航”的良好氛围。

阅读点亮童年 书香浸润
未来

在“阅读点亮童年 书香浸
润未来”亲子阅读活动中，特别
邀请了院机关部分干警及其子
女参与，共同开启了一段融合
法治探索、书香浸润与亲情表
达的独特旅程。活动中，法官
阿姨陈青以“藏在条例里的阅
读魔法”为题，用童趣的语言，
引导孩子们了解《全民阅读促
进条例》是如何像一个朋友默
默地守护我们，并和家长及孩
子共同做了一个“阅读约定”。

亲子共读与才艺展示环节
更是将活动氛围推向高潮，孩
子们个个都身怀绝技、多才多
艺，让大家见证了阅读不仅丰
富了知识，更塑造了孩子们的
自信与才艺。活动临近尾声，
孩子们用积木拼出一朵玫瑰花
送给妈妈，这不仅是专属于法
律人的温柔时刻，更是每个家
庭珍贵的书香记忆。参与活动
的干警和孩子们纷纷表示，此
次活动不仅是一次特别的书香
之旅，更是一次对“陪伴”的郑
重承诺。

书香润法魂 阅读启新程
新年伊始，四平中院第五

党支部举办“书香润法魂 阅读
启新程”读书分享会，以书为
媒，在文字里对话经典，在交流
中凝聚司法初心。分享会上，

三位青年干警依次登台，分享
了《觉醒年代》《看得见的正义》
《历史的天空》等书籍的阅读心
得。现场书香弥漫，思想碰撞，
掌声不断，展示出阅读对于提
升业务能力、践行司法初心的
重要意义。四平中院将以《全
民阅读促进条例》为新起点，着
力加强学习型机关和书香法院
建设，推动形成凝心聚力、激励
担当、崇尚实干、奋勇争先的良
好氛围。

书香传福 条例护航
2月1日，为深入宣传和贯

彻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引
导阅读成为生活日常，营造“爱
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社
会风尚，四平中院联合市图书馆
举办“书香传福·条例护航”全民
阅读主题活动。四平中院法官
助理杨泽宇为市图书馆工作人
员及读者现场解读《全民阅读促
进条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重
点介绍条例的基本原则、政府及
相关部门职责、阅读设施建设与
管理、阅读活动开展及保障措施
等内容，突出条例与读者日常生
活的联系，让大家在接地气的讲
解中全面掌握《全民阅读促进条
例》。

此次活动搭建起普法宣传
与全民阅读推广的坚实桥梁，
既推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
落地生根，又提升了干警的阅
读自觉与法治素养。下一步，
四平中院将积极延伸司法服务
触角、践行司法为民宗旨的务
实举措，以法治力量护航全民
阅读事业稳步前行。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抚松林区基层法院
召开2025年度民主生活会会
前专题学习研讨会暨党组理
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
议，为高质量开好民主生活
会打牢思想基础。会议要
求，领导班子成员要以高度

的政治自觉，带头深化学习、
带头对照检查、带头整改落
实，确保民主生活会开出实
效。要团结带领全院干警，
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忠
诚履职、担当实干，真正实现
法院高质量发展。 肖金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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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中院开展
“法治护航 书香致远”系列活动

抚松林区基层法院召开2025年度民主生活会会前专题
学习研讨会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

解纠纷 护声誉

屏蔽公告助企轻装上阵

向家暴说“不”

长春绿园法院签发今年首份人身安全保护令


